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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85        证券简称：同仁堂          公告编号：2025-002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承诺事项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仁堂、上市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仁堂集团或控股股东）于近

日取得了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同仁）60%股份的控制权（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 

同仁堂集团作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保障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

特就本次交易涉及的解决和避免与本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产生同业竞争事宜，向

本公司出具了《关于解决和避免与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以下简称《承诺函》）。因天津同仁与本公司存在个别非主要产品相同的情况，

控股股东承诺，交易完成后五年内，按照法定程序通过采取股权转让、资产转让、

托管相关业务或资产、天津同仁或其控制的企业停止相关业务、调整产品结构、

设立合资公司等方式，进一步解决天津同仁与本公司个别非主要产品相同的情况。

以上情况详见上市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关于解决和避免

与公司同业竞争承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 

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本公司就本次交易及控股股东承诺事项进一步说明

并补充披露如下： 

一、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及相关交易安排的合理性 

（一） 天津同仁经营情况 

1. 天津同仁的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及主营市场 

天津同仁是一家提取类片剂、胶囊等剂型的中成药生产和销售公司，其主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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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以公立医疗机构为主，其 OTC 销售比例很低（近两年约占年销售总额的 5%

左右）。 

天津同仁主要产品为肾炎康复片、血府逐瘀胶囊和脉管复康片。其中，肾炎

康复片、血府逐瘀胶囊和脉管复康片占天津同仁最近三年一期营业收入比例情况

如下（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产品名称 类别 2024 年 1-6 月 2023 年 2022 年 2021 年 

肾炎康复片 
产品收入 23,534 46,062 43,650 39,437 

营业收入占比 48.00% 41.19% 40.19% 38.98% 

血府逐瘀胶囊 
产品收入 14,404 29,854 32,235 35,373 

营业收入占比 29.38% 26.70% 29.68% 34.96% 

脉管复康片 
产品收入 3,674 18,249 18,981 14,221 

营业收入占比 7.49% 16.32% 17.48% 14.06% 

合计 
合计 41,612 94,165 94,866 89,031 

营业收入占比合计 84.88% 84.21% 87.35% 88.00% 

2. 天津同仁近三年经营情况 

2021 年至 2024 年 1-6 月份，天津同仁经营成果主要数据如下（金额单位：人

民币万元）： 

项目 2024 年 1-6 月 2023 年 2022 年 2021 年 

营业收入 49,024.44 111,821.83 108,606.20 101,176.99 

营业成本 9,394.90 20,255.77 18,788.30 17,243.78 

毛利 39,629.54 91,566.06 89,817.90 83,933.21 

利润总额 11,439.37 30,337.98 27,023.99 26,571.87 

净利润 10,062.83 26,161.59 24,782.87 23,413.36 

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医药行业整体竞争也持续加剧，并且，2024

年初，天津同仁主要股东及核心管理团队均发生变化。上述内外部因素叠加导致

天津同仁 2024 年度经营业绩发生一定程度的下滑，且短期内是否能够扭转尚有不

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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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津同仁生产的与本公司相同的非主要产品情况 

天津同仁作为药品持有人的产品中与本公司相同的产品主要为散剂、片剂等

小品种。该等产品在 2023 年合计收入 2,890 万元（占 2023 年天津同仁合并收入的

2.58%，占本公司 2023 年合并收入的 0.16%）。 

（二） 天津同仁对本公司不构成存在重大影响的同业竞争 

本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安宫牛黄丸、同仁牛黄清心丸、同仁大活络丸、六味地

黄丸、金匮肾气丸等，主要产品与天津同仁无重叠。本公司约 90%的销售均来源

于院外零售门店。因此，本公司与天津同仁在主要产品、主营业务市场等方面存

在明显差异，天津同仁对本公司未构成存在重大影响的同业竞争。 

对于天津同仁少量非主要产品与本公司相同的情况，同仁堂集团承诺，对于天

津同仁和本公司全部相同产品，将通过接受本公司委托加工、委托本公司独家代

理销售或停止生产等方式，最终全部纳入本公司产品体系，由本公司统一规划生

产和销售。 

（三） 本次交易完成后，可能产生的新增关联交易情况 

（1） 与天津同仁 

本公司未来可能通过委托生产的方式，将部分本公司自有品种委托天津同仁

生产，以扩充本公司提取类品种的产能、提高生产效率以降低生产成本，并提高

市场供应量。特别是天津同仁的子公司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其新建厂房具

备现代化生产条件，产能较为充裕。 

天津同仁收入来源主要来自医疗渠道，其院外零售门店比例很低，且无自身

的 OTC 药店销售队伍。本公司可能选取部分天津同仁的品种，以本公司独家代理

的方式，开发院外渠道，以提高本公司的品种群和销售收入。 

天津同仁对公立医疗机构的销售能力较强，本公司可委托天津同仁经销或代

理本公司部分医疗类产品，向公立医疗机构销售和推广。 

（2） 与同仁堂集团 

若同仁堂集团将天津同仁委托本公司管理，则本公司与同仁堂集团可能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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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关联交易。 

若未来天津同仁符合本公司收购策略，本公司向同仁堂集团收购天津同仁控

股权，则本公司与同仁堂集团可能因此产生关联交易。 

对于前述可能产生的新增关联交易，本公司将在严格履行关联交易审议及信

息披露程序后实施，严格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规范该等关联交易，确保关联交

易公平公允。 

（四） 本公司未收购天津同仁具有合理性，若天津同仁未来整合态势良好，

本公司将主动与控股股东磋商收购天津同仁 

天津同仁与本公司虽然存在业务协同空间，但由于其与本公司在主要产品、

尤其是主营市场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故在企业管理方式及企业文化方面上存在一

定差异，增加了投后整合的难度。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医药行业整

体竞争也持续加剧，天津同仁未来发展尚需观察。 

因此，本公司认为，结合现阶段天津同仁的业务情况、经营情况与资产质量，

天津同仁 2024 年经营业绩有所下滑且发展趋势尚不明确，若本公司现阶段收购天

津同仁，投后整合风险较高，暂不符合上市公司稳健经营的战略规划、暂不符合

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本公司暂不收购天津同仁具有合理性。 

如前所述，同仁堂集团本次取得天津同仁控股权后，本公司可能通过委托生

产、代理、委托经销等方式与天津同仁开展业务协同。若通过业务协同，天津同

仁能够与本公司在产品、渠道等方面实现整合，发挥互补协同效应，并形成常态

化、稳定的管理机制，天津同仁业绩能够稳定增长、发展趋势良好，届时，本公

司将主动与同仁堂集团磋商收购天津同仁股权。 

二、 控股股东开展本次交易采取的保障上市公司独立性和全体股东利益的

有关措施 

1. 现阶段收购天津同仁不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控股股东实

施本次交易有利于本公司产品内在价值提升 

如前所述，本公司现阶段暂无计划收购天津同仁,控股股东实施本次交易不存

在牟取本公司商业机会的情况。控股股东本次收购天津同仁控制权有利于“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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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品牌的保值增值，有利于本公司产品内在价值的提升，故而，有利于维护上

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 

2. 避免同业竞争的相关措施 

控股股东已出具《承诺函》保障本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承诺，“本次交

易不改变本公司的核心业务定位，不影响本公司主营业务未来拓展，同仁堂集团

亦不会利用控股股东地位采取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行为。” 

天津同仁在主要产品、客户对象等方面与本公司存在重大差异，仅与本公司

存在个别非主要产品相同情况，且该等产品的收入金额较小。对于该等相同产品，

控股股东采取措施督促天津同仁以接受本公司委托加工、委托本公司独家代理销

售或停止生产的方式，由本公司统一生产、销售。因此，天津同仁对本公司不构

成存在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 

对于天津同仁与本公司在行业分类方面均属于中成药生产、销售企业的情况，

控股股东进一步承诺在五年内予以彻底解决（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转让、资产转让、

托管相关业务或资产、天津同仁或其控制的企业停止相关业务、调整产品结构、

设立合资公司等方式）。因此，控股股东已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上市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 

3. 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其他措施 

现有安排下可能产生新增关联交易，本公司届时将严格执行关联交易审批程

序，维护和保障本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 

（1） 未来若本公司拟运用天津同仁产能或代理天津同仁产品丰富本公司产

品序列，将可能与天津同仁新增委托加工或产品采购、销售的关联交易。届时，

本公司将严格履行关联交易审议及信息披露程序，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规范该

等关联交易，确保关联交易公平公允。 

（2） 若控股股东委托本公司管理天津同仁股权，则本公司将结合上市公司

治理要求，与控股股东平等磋商委托管理方式及相关安排，届时，本公司与天津

同仁的同业竞争情况得到进一步解决。 

（3） 若本次交易后，天津同仁能够与本公司在产品、渠道等方面实现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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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互补协同效应，并形成常态化、稳定的管理机制，待天津同仁业绩能够稳定

增长、发展趋势良好时，本公司将主动与同仁堂集团磋商收购天津同仁股权。 

因此，控股股东开展本次交易并向本公司出具《承诺函》的相关安排符合《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

运作》第 4.2.8 条等有关规定，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 

特此公告。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 月 7 日 


